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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暨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非營業特種基金（以下簡稱基金）因公派員出國案件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依本要點辦理之。 

 

二、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公派員出國，應依本府所定年度預算籌編原則  

及編製概算應行注意事項等有關規定，通盤檢討審慎編製年度派員出

國計畫及編列國外旅費。 

 

三、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應依下列原則，編製年度派員出國計畫： 

（一） 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施政品質。 

（二） 有益國家整體利益、外交工作及達成機關長遠目標。 

（三） 前往考察國家有足資借鏡之處。 

（四） 考察項目應先透過國內（外）機構或網際網路取得觀摩或學習

資訊。除非必要，三年內無相同考察計畫。 

（五） 出國人數、天數應力求精簡。 

 

四、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業務需要，需派員出國應詳訂出國計畫，於前 

一年度八月前依下列程序辦理，並依據本要點第七點提交審核小組審

查；當年度如必須變更計畫或臨時業務指派，經簽奉核准者，不在此

限。 

（一） 本府各單位因公出國計畫送人事處彙辦。 

（二） 前本府所屬各機關及基金年度因公出國計畫，應先報經本府業

務主管單位審核同意後，送人事處彙辦。 

 

五、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下列業務需要派員出國，國外旅費項下預算不 

足支應時，得在年度相關經費項下一定範圍內調整支應，但應經本府

核定後始得辦理： 



（一） 臨時應邀參加國際會議或活動。 

（二） 因業務需要赴國外談判者。 

（三） 國外突發重大事件，需緊急前往處理。 

（四） 國內突發重大事故，需緊急赴國外採購以應急需者。 

（五） 因其他臨時業務需要，經縣長指派出國者。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依前項規定由年度相關經費調整支應國外旅費

時，其在原編列國外旅費總額百分之十範圍內，由各機關從嚴核定，

超過百分之十部分，應專案報本府核定。 

前項所定國外旅費總額，本府、各機關及基金係包括本機關及所屬機

關原編列國外旅費總額；基金係指個別基金國外旅費。 

 

六、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公出國案件處理權責劃分如下： 

（一）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公務人員由人事處辦理。 

（二） 民選人員由本府民政處辦理。 

（三） 自費或由他機關支付費用之因公出國案件，其公假之核給除 

機關首長應報經本府核定外，餘授權服務機關自行核定。 

 

七、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公組團出國，其成員應力求精簡，並以業務直 

接有關之必要人員為限；出國期間及人數除有特殊事由，經簽奉核准

外，應受下列限制： 

（一） 參加國際會議，其出國人數及期間視實際需要會議期間長短而

定。 

（二） 考察、訪問或觀摩，出國期間視訪問地區及國家之不同而定。

亞太地區不得超過七天，歐美等其他地區以十二天為限，考察

二個以上之國家，每增一個得再核給二天，最多以十四天為限。 

 

八、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提報之年度因公出國計畫，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召 

集人，邀集民政處、財政處、主計處、行政暨研考處、政風處、人事

處及相關單位主管組成審核小組，詳予審查後呈縣長核定。 

 

九、 凡經本府核定之年度因公出國計畫，應循預算程序列入年度預算國外 

旅費項下執行之。各機關及基金以工程管理費、補助費或委辦費等為

財源支應派員出國所需費用者，均應報業務主管機關審核，並報本府

備查。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不得接受由其補（捐）助或委辦之機關、學校、

團體、個人負擔所屬職員出國所需費用。但經上級補（捐）助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十、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執行因公出國案件，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蒐集有關之資料，詳擬出國計畫，充分準備，研訂各項考察 

細項，包括訪問機關（構），擬提問題等。 

（二） 選派熟悉業務，具有專長、語文能力，足可完成出國任務之 

適當人選。  

（三） 出國時機恰當，不影響公務。 

（四） 出國人數精簡，行程安排適當，參加人員應與業務相關。 

（五） 出國考察項目應符合出國計畫目的，且兼顧軟硬體資訊，不 

宜僅偏重硬體建設。 

（六） 落實出國報告之審核及應用，並加強追蹤管考機制。 

 

十一、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公出國人員，應依事先核定之國家或地區 

及期限辦理，非經事先報准，不得中途轉赴其他國家或地區考察

或遊歷。 

 

十二、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公出國人員，應依事先核本府、各機關及     

基金奉派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三個月內撰提出國報告送本府行

政暨研考處備查，並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

理要點」辦理。 

考察報告撰擬內容須兼具實用性 及可行性，涵蓋考察計畫目

標 、參訪單位及訪問過程，並提出與考察主題相關之具體建議，

並 得擇定於公開場合辦理出國考察心得分享。 

 

十三、 縣長因公出國，基於國際禮節及習慣，由主辦國家或單位連同配 

出國費用得以公務預算支應。 

 

十四、 本府、各機關及基金因公派員前往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準用 

本要點之規定。 

 

十五、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辦理因公出 



國案件，得參照「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

要點」及本要點規定另訂之。 

 


